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辦理海瀧船務代理股份有

限公司捐贈英文獎學金辦法 
     93.11.18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95.09.21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1.18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1.1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5.8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6.25海運學院系所主管會議審查通過 

一、爲辦理海瀧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本校航運管理學系英文獎學金

之設置及申請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捐贈之獎學金，由捐贈人按時存入本校校務基金。 

三、申請資格：本校航運管理學系進修部及日間部學士班，共六名；日間

部碩士班，共二名。 

四、申請條件：取得多益(TOEIC)考試 800分以上。 

五、申請辦法：本獎學金之申請時間、地點、所需表件等均由本校獎學金

審核委員會負責公告辦理。 

六、本獎學金每年發放一次，每名 10,000元。本系學生每人以獲獎一次為

限。如當年度申請人數，學士班超過六人，碩士班超過二人時，則以

成績最高者給獎。 

七、獲獎人由系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院級會議備查後實施。 


